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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2020年我校面向全国高校接收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硕士生”）、博

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直博生”），欢迎全国各高校推免生报考我

校！

一、招生专业

推免硕士生招生专业目录详见网页随后发布的《福建医科大学2020年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专业目录中各学院招生人数仅供参

考，实际招收人数视推免生报考、复试情况可做适当调整。

推免直博生招生专业目录详见 招收2020年推免直博生专业目录.pdf

二、接收条件

（一）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二）已获得大学英语六级水平考试合格证书（或参加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成绩达到425 分及以上者）；

（三）道德品质良好，刻苦学习，勤于思考，创新意识较强、有独立调查

研究、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能力和素质。

（四）临床医学学术型各专业（专业代码以“1002”开头）要求本科毕业

专业为医学类、生物学类；口腔医学学术型各专业（专业代码以“1003”开

头）要求本科毕业专业为全日制五年制口腔医学，其中口腔颌面外科学专业可

同时接收本科毕业专业为临床医学学生。

https://www.fjm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5a/b3/94aa03fc4390bd9fffd2577a81c8/958a1ddc-0d38-4075-b4b8-bdc1f5809e4d.pdf


（五）临床医学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专业代码以“1051”、“1052”开

头）硕士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完全衔接，报考条件为符合临床、

口腔类别执业医师报考资格规定的五年及以上学制的全日制应届医学本科毕业

生，且本科专业必须与其报考的硕士专业一致。已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

格证书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临床医学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报考前，

请考生务必详细了解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相关规

定，谨慎选择报考专业。）

（六）特别欢迎对科学研究有浓厚兴趣，并具有优秀研究潜质的同学直接
申请攻读学术型博士学位。

三、申请材料

符合条件且有意报考我校的推免生，须在10月8日前准备好下列材料并在复

试报到时提交：

（一）《福建医科大学2020年接收推免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

推免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pdf下载打印）；
 

（二）身份证复印件，原件需查看；

（三）学生证复印件，原件需查看；

（四）本科成绩单原件（须加盖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五）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合格证书或成绩单复印件，原件需查看；

（六）学术科研成果（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或承担的课题等）、获奖证

书复印件，原件需查看；

（七）自备1寸彩照1张用于复试登记表。

（八）申请推免直博生除（一）至（七）材料外，还需专家推荐信两封，由

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并密封、签名。

四、接收程序

https://www.fjm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5a/b3/94aa03fc4390bd9fffd2577a81c8/d2d8578e-1e99-4660-8a09-f3b9bff0714e.pdf


（一）报名：符合条件且有意报考我校的推免生，须在10月6日前通过中国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推免服务系统”报考我校，我校将在10月6日前通过该系统

向符合条件的推免生择优发出复试通知。考生须在10月7日18：00前通过该系统

回复确认，方取得复试资格。

（二）复试：考生携带上述“申请材料”，于10月9日上午9:00-10:00到报

考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报到，参加复试。复试内容包括外语水平、专业知识、综

合能力等。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专业学位需进行临床技能考核。复试具体工作参

照《福建医科大学2019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和录取工作细则》执行。根

据复试录取情况，若有必要，学校可增加复试场次，具体通知通过“推免服务系

统”发送。

（三）体检：复试合格确定拟录取的考生需提交体检报告至拟录取学院研究

生管理部门。体检由考生自行选择三甲医院进行，体检内容至少包括体格检查，

血常规、肝功、肾功、心电图、测血压、胸透、内外科检查、五官科检查等。

（四）待录取通知：复试合格后，我校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推免服

务系统”向复试合格的推免生发出“待录取通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回复确

认，方取得拟录取资格。

（五）公示：拟录取名单将在我校网页研究生招生专栏公示10个工作日，请

予关注。（网址http://www.fjmu.edu.cn/yjs/）

（六）上报：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拟录取名单上报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审核

通过后，申请者正式获得我校推免生录取资格。

（七）学校将于次年6月发放录取通知书，推免生按录取通知书及相关通知

做好入学报到准备。

五、学制、学费及奖助政策

推免硕士生的学制为3年，推免直博生的学制为5年。依据国家有关文件规

定，研究生须按学年缴纳学费。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每人每学年8000元。博

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每人每学年10000元。



我校2020年录取的推免生，可享受推免生专项奖学金：

推免硕士生奖学金：本校及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临床医学B+级及以上院校

临床医学专业推免生报考我校生物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药学等专业硕

士，入学后可获得4万元奖学金；本校及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B+级及以上学

科的推免生报考我校任何专业硕士，入学后可获得4万元奖学金；其他推免硕士

生，入学后可获得2万元奖学金。

推免直博生奖学金：本校及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临床医学B+级及以上院校

临床医学专业推免生报考我校基础医学、公共卫生、药学等专业博士，入学后

可获得6万元奖学金；本校及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B+级及以上学科的推免生

报考我校任何专业博士，入学后可获得6万元奖学金；其他推免直博生，入学后

可获得4万元奖学金。

以上各项重叠的，以就高为原则。

此外，推免生还可参评、享受学校各项奖助学金：1.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10800元/学年；学术学位型硕士研究生12000元/学年；

基础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生15600元/学年；博士研究生21000元/学年。2.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学生总数的50%。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为2500—

5000元/生/学年；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为3500—7000元/生/学年。3.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研究生20000元/生/学年；博士研究生30000元/生/学

年。4.协和奖学金：6000元/生/学年，其中特等奖10000元/生/学年。5.联邦医

学教育奖学金：2000元/生/学年。以上各项奖学金奖励对象详见学校网页《福

建医科大学研究生收费标准、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标准》。部分培养单位

（医院）还根据自身财力情况给研究生发放不同数额的生活补助，最高达3000

元/月（具体详见研究生院网站）。学校还统筹利用科研经费、学费收入、社会

捐助等资金，设置研究生助教、助研、助管岗位和津贴，加大对“三助”岗位

的津贴资助力度；对于经济困难学生采取减免学费、发放临时困难补助，开辟

入学“绿色通道”等方式，加大资助力度。

六、其他

（一）推免生必须确保提供的信息和材料真实、准确。若发现有弄虚作假行

为，我校将取消其复试、录取资格或学籍。

（二）推免生必须按学校规定完成毕业阶段的学业，认真做好毕业设计（论

文）。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其录取资格：（1）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

或本科毕业证书。（2）体检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3）考试作弊



或违纪（法）受到“警告”以上处分的，或有其它情节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受到

处罚的。

（三）专业目录中部分专业的研究方向未公布导师，选导师在复试阶段进

行。

（四）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福建医科大学

单位代码：10392

联系部门：福建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咨询电话：0591-22862107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闽侯上街学府北路1号

邮政编码：350122

查询网址：http://www.fjmu.edu.cn/

各招生学院（部）联系方式：

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联系人 办公电话 办公地点

001 基础医学院 张老师 0591-22866004
上街校区2号楼东区303

室

002 公共卫生学院 杨老师 0591-22862510
上街校区3号楼西区302

室

003 药学院 陈老师 0591-22862016
上街校区药学院北楼509

室

004 护理学院 王老师 0591-22862526
上街校区田家炳楼东区

南面206室

005 口腔医学院
张老师

王老师
0591-83736426

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

246号

口腔医院教学办

006
医学技术与工

程学院
宋老师 0591-83311787

台江校区医学技术工程

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

007 人文学院 黄老师 0591-22862389
上街校区田家炳楼西幢

406室

http://www.fjmu.edu.cn/


008 第一临床医学

院

翁老师 0591-87981093 台江区茶亭路下河里3号

第一临床医学院教学办

公室3楼303室

009
第二临床医学

院
吴老师 0595-22795238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门诊楼九楼临床教

学办

010
协和临床医学

院
陈老师 0591-86218636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1号楼1层协和临床

医学院102办公室

011
省立临床医学

院

王老师

练老师

0591-88216151、

0591-88216023

福州市五四路口省立公

寓二楼科研处

012
福总临床医学

院
余老师 0591-22859234

福州市西二环北路156号

福州总医院机关楼三楼

科训科

014 临床医学部 陈老师 0591-22866048
上街校区临床技能中心

大楼109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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